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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南省油茶造林验收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林草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、

财政部联合印发《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
年）》（林改发〔2022〕130号）文件精神，推进我省油茶产

业发展，确保油茶造林质量和成效，为油茶补助资金兑现提供依

据，根据《海南省油茶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

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海南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油茶造林（含四旁植树，下同）

以及油茶低产林改造的验收。

第二章 验收内容及技术标准

第三条 验收对象

各市县、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
垦集团”）当年落地上图的油茶造林、低产林改造小班。

第四条 验收内容

主要内容：造林面积、低产林改造面积、造林成活率（保

存率）、株行距、造林密度、苗木质量、改造质量、管护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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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作业设计（如有）、档案管理和落地上图质量等。

第五条 验收依据及要求

（一）主要依据

1.《造林技术规程》（GB/T 15776-2023）；

2.《油茶》（LY/T 3355-2023）；

3.《造林绿化落地上图技术规范》（办生字〔2023〕6
号）；

4.《海南省绿化宝岛大行动工程建设造林绿化检查验收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；

5.《海南省油茶林复合经营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；

6.《海南省林业局关于确定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主推

品种的通知》（琼林〔2023〕180号）；

7.其他有关技术规范。

（二）造林类型

1.造林：在疏林地、灌木林地、迹地和其他各类适宜油

茶造林的非耕地国土资源上，营建油茶林的过程。包括人工

造林、更新造林、四旁植树等。

（1）人工造林：在疏林地、灌木林地和其他规划用于造

林绿化的土地上，营建油茶林的过程。

（2）更新造林：在采伐迹地、火烧迹地等迹地上，营建

油茶林的过程。

（3）四旁植树：指在村旁、宅旁、路旁和水旁的土地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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栽植连续面积不超过 400m2的油茶的过程。

2.低产林改造：通过更新改造、高接换冠、抚育改造等

措施改造油茶低产林，提高单位面积产油量的过程。

（三）落地上图

按《造林绿化落地上图技术规范》要求，在国家森林资

源智慧管理平台落地上图模块（以下简称“落地上图系统”）
中，将油茶造林、低产林改造地块进行落地上图。

开展复合经营的，根据复合经营模式和油茶种植密度，

纳入相应造林类型统计和验收。属新造混交林且油茶密度达

到 40株/亩以上的，纳入人工造林或更新造林；属新造混交

林但油茶密度低于 40株/亩的，纳入四旁植树；属林下套种

油茶的，纳入四旁植树。

（四）造林密度

油茶纯林造林密度应在 40 株/亩以上，且总体造林密度

合理。可根据地形地貌和油茶品种特性选择合理的造林密度，

株行距可选择 2.5 米×5 米、2.5 米×6 米、3 米×4 米、3
米×5米、4米×4米等。

开展复合经营的，应符合《海南省油茶林复合经营技术

指南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。

（五）整地质量

根据坡度等现地实际情况，选择全垦整地、带状整地或

穴状整地，应符合《造林技术规程》（GB/T 15776-202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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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。

（六）种苗要求

严格执行“四定三清楚”制度。“四定”即定点育苗、定点采穗、

定点生产、定向供应，“三清楚”即品种清楚、种源清楚、销售去

向清楚。

鼓励使用良种壮苗，种苗品种和规格应符合《海南省林业局

关于确定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主推品种的通知》（琼林〔2023〕
180号）及其他国家或省有关规定。使用实生苗的，必须为省

内品种。严禁使用省外品种各类繁殖材料培育苗木。

种苗规格要求：1年生种苗苗高≥30厘米，茎粗≥0.3厘米；

2年生种苗苗高≥45厘米，茎粗≥0.4厘米；3年生以上种苗苗

高≥65厘米，茎粗≥0.5厘米。

（七）低产林改造

参照《油茶》（LY/T 3355-2023）等标准执行，改造后

密度在 40株/亩以上，树冠不交叉重叠，郁闭度不超过 0.7，
株成活率在 85%以上，第二年和第三年保存率在 80%以上。

（八）抚育管护情况

主要核实造林后是否采取了有效抚育管护措施，保障成

活率和保存率。

（九）作业设计、档案管理情况

主要核实作业设计（如有）、小班表、矢量数据等资料

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一致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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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验收程序和方法

第六条 验收方式

实行市县自查、省级核查两级验收方式。

（一）市县自查。由市县林业主管部门、海垦集团组织

完成。对当年油茶造林、低产林改造地块逐一开展自查，并

按照规定统一完成落地上图，编写自查报告，于当年 12 月

15日前上报至省林业局。

（二）省级核查。由省林业局组织完成。对各市县、海

垦集团上报的自查成果进行抽查，于次年 3月底前完成。

第七条 验收比例

（一）市县自查。实行全查。

（二）省级核查。核查方式为抽查。原则上覆盖当年实

施油茶造林、低产林改造的所有市县和海垦集团。块状造林

和低产林改造的，抽查面积不低于市县自查上报面积的 15%。

四旁植树和复合经营的，抽取村委会进行全查，抽查村委会

个数不低于上报个数的 10%。

第八条 面积核实方法

（一）块状造林：采用国土绿化上图 APP、无人机航测

技术、GPS测量等方法，测算造林面积。实际造林密度低于

40株/亩的，按 40株/亩标准折算造林面积。

（二）带状造林：2行以上的带状造林地，用皮尺或 GP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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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量带宽和带长计算面积，带宽以两侧最边缘两行树之间的

宽度加 4米计算。对于不同带宽的绿化地段应分段进行测量

和计算。

（三）四旁植树：按 40株/亩标准折算造林面积。种植

密度超过 40株/亩的，以地块面积作为造林面积。

（四）精度要求：小班面积以亩为单位，保留两位小数。

四旁植树以一个行政村作为一个小班。当小班自查上报面积

与核实面积相差在±5%以内，以自查面积为准；若二者相差

超过 5%时，以核实面积为准。

第九条 苗木情况验收方法

严格执行“四定三清楚”制度。通过查阅档案材料等核实

苗木来源、品种、规格和苗木质量等是否符合要求。

第十条 造林质量验收方法

通过样地或样行调查法核实造林质量。

（一）样地（样行）布设

样地或样行根据造林地块苗木定植情况，均匀布设在有

代表性的区域。样地类型为带状样地的，采用机械布设方式，

样地数按地块应调查的面积确定，每个地块应不少于 3块样

地；样行数按地块应调查的面积确定，每个地块不少于 3行。

样地（样行）面积应满足如下要求：

小班面积在 100亩以下的，样地（样行）面积应占地块

面积 5%；小班面积在 100~450亩的，样地（样行）面积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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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 3%；450亩以上的，样地（样行）面积不少于 2%。

（二）造林质量验收

1.成活率。在样地或样行内计数统计成活株数和总株数，

计算成活株数与造林总株数的比值作为成活率。

2.造林密度。在样地或样行内计数统计造林总株数或测

量行间距，计算造林密度。

3.管护措施。综合评价管护情况，核实是否实施除草、

施肥等管护措施。

第十一条 低产林改造质量验收方法

通过样地调查法核实油茶低产林改造质量。

（一）样地设置。小班面积 20亩以下（含 20亩）的，

设样地 1个或者对小班全查；小班面积 20~50亩（含 50亩）

的，设样地 2 个；小班面积 50~100 亩（含 100 亩）的，

设样地 3~4 个；小班面积 100 亩以上的，设样地 5 个。每

个样地按 20米×10米面积随机设置。

（二）改造质量。参考第十条（二）造林质量验收。

第四章 验收成果

第十二条 验收指标

（一）造林成活率：是指造林当年单位面积成活株数与

造林总株数之比。造林总株数在合理初植密度界限以内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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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实际造林株数计；低于最低合理初植密度的，按最低合理

初植密度计；超过合理初植密度上限的，按合理初植密度的

上限计算。成活率≥85%为合格，成活率允许误差为±2%。

（二）造林保存率：是指单位面积保存株数与造林总株

数之比。在造林后第二年、第三年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保存

率验收，要求保存率≥80%为合格，允许误差为±2%。

（三）上报面积：经市县、海垦集团自查验收，符合合

格标准并统计上报的面积。

（四）核实面积：经省级核查确定的实际造林绿化面积，

包括合格面积、不合格面积和损失面积。

（五）合格面积：指造林密度符合标准，造林当年成活

率≥85%的面积。造林第二年和第三年，要求保存率≥80%。

（六）补植面积：指造林成活率在 41%~84%（含本数）

需要补植的面积。

（七）失败面积：指造林成活率≤40%的面积。

（八）面积核实率=（核实面积/上报面积）×100%。

（九）面积合格率=（合格面积/核实面积）×100%。

第十三条 验收成果内容

自查（验收）报告、统计表、小班表、矢量数据等。

第十四条 自查（验收）报告编写

自查（验收）报告应当对自查（验收）结果做出说明和

深入分析，反映验收中所发现的问题，提出建设性建议。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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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包括：

（一）验收工作开展情况，包括参加人员、工作时间、

工作方法、开展培训和任务量等。

（二）验收结果。用文字和表格分别描述造林完成情况，

说明体现质量的指标情况。

（三）成效与经验。造林组织实施、宣传工作情况，造

林工作中较为突出的经验做法等。

（四）存在问题。对上报面积与完成面积相差较大的、

成活率较差的单位进行说明和分析。突出问题、有代表性问

题要落实到小班地块。

（五）工作建议。对造林的建议和验收人员对验收中具

体问题改进的建议。

（六）附件。各项统计表、小班表、矢量数据等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林业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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